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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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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

正 

24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交通部檢討本案違失之主要原因係甄選作業程序變更，增加

第一階段書面審查以學經歷資料作為評分依據未於甄選公告

中明定，另書面審查評定為零分者，並未參照閱卷規則第 11

條第 2 項、第 12 條「試卷經評閱為零分者，應附理由」、「閱

卷時，委員對所評定分數，如書寫或加計錯誤，或有增減必

要時，應於更正後簽名或蓋章。」等規定辦理。已要求各機

關辦理人員遴補作業，除應踐行相關法令規定外，並應由人

事單位主政，俾期完備。又交通部 98 年進用機場公司專案推

動小組進用聘用研究員及副研究員之案例，係委託財團法人

台灣金融研訓院辦理公開甄試，並依「甄試重要時程表」、「資

格條件、甄選職務、筆試科目、工作地區、錄取名額及相關

規定」、「成績計算方式」等，研議意見，於招考簡章中明訂。

另為利各機關甄審作業有相關案例可供參考，繕具自行辦理

及委外辦理之案例各 1 則，並函送部屬各機關加強宣導。 

二、民用航空局為加強要求人員遴補作業之合理一致性，業依程

序訂定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進用約聘僱人員公開甄選作業要

點」在案；另建立標準作業流程，俾嚴格要求甄選作業確依

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原則踐行各項程序，以落實相關法令規定。 

人員議處情形： 

桃園航空客貨運園區開發中心兼主任等3人分別予以記過、申誡處

分。 

交通及採購委員

會 99、3、10 第 4

屆第 22 次會議決

議：糾正案及調查

案均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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